
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制度构想Ξ

霍存福　何志鹏ΞΞ

内容提要 : 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发展与成熟 , 对教育质量的监控与评估成为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

法学专业由于自身的特色 , 所以其质量的保证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在以往院校评估的制度与经验的基础

之上 , 对于法学专业评估制度进行建构是当务之急。专业评估应当分层次、注重针对性、达到科学化。专

业评估的依据是国家有关立法和法学教育的内在要求 ; 专业评估的目的是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 专业评估

应注重体现法学教育质量的基本方面 , 如专业教师师资、图书资料、教学方案、学生表现等。

关键词 : 法学教育 　教育质量 　评估制度

Abstract :The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2
cation. At the same time , legal education , as a branch of higher education , is especially paid attention to because i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of colleges , it’s urged to

build an assessment system of leg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is view , we’ve designed three sets of assessment system , i. e.

Standard for Setting up a Legal Majority , Acceptance Quality Level of a Legal Majority and Excellence Quality Level of a Le2
gal Majority. All the standards should b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Acceptance Standard should emphasize key factors in legal

education such as teaching staff , 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 education plan and students’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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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背景

(一) 法学教育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法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

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 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 在国际环境和国内

环境 ① 的共同促动下 , 法学教育从受教育者和教育单位的数量上看直线上升 ,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法

学教育的骄人成就 , 另一方面也把法学教育的质量问题推上了前台。

(二) 高等教育评估的探索

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性 , 并积极展开

了教学质量评估的探索工作。近十年来 , 教育部 (前国家教委) 一直致力于探索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

的高等教育教学评价体系。这种评估是以院校评估为先导的。人们已经认识到 , 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评

价是整个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主体 , 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重点 , 对学校的教学

工作进行整体评价 , 有利于学校明确办学指导思想 , 加强教学建设 , 深化教学改革 , 提高办学活力 , 有

利于国家宏观把握高校的办学方向 , 促进学校从整体上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教学工作是学校经常

性的中心工作 , 任何情况下 , 都不应动摇其在整个学校工作中的这一特殊重要地位。建立教学工作评价

指标体系 ,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激励和引导各院校更加重视教学工作 ,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 不断提高教学

工作水平和教学质量 , 在各自不同的基础和条件下 , 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同时 , 通过对测评结果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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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环境主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促使跨国民商事交往的数量增多 ; WTO 规则的迅速发展使跨国经
济法律规范纳入国际法制化的框架之下。国内环境主要包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的法律人才 ; 国家通过了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 中国加入 WTO , 需要大量了解国际经贸领域法律规则的人才。

霍存福 , 法学博士 ,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何志鹏 , 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 博士研究生。邮编 : 130012。

本文系教育部“中国法学教育质量宏观监控与评估”项目成果之一。在本项目的进行过程和本部分的完成过程中 , 得到了教育部
高教司财经政法和管理处的始终支持与鞭策 , 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曾宪义教授、吉林大学张文显教授的指引与鼓励 , 先后得到了
教育部高教司评估处等部门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兄弟院校及有关专家的宝贵意见 , 特此鸣谢。



析和相互比较 , 也有利于院校更加客观地确认自己在同类院校中的相应位置 , 从而不断总结经验 , 进一

步深化教育和教学改革 , 促进我国高等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全面提高。

与此同时 , 开展教育评估工作是深化教学改革 , 确保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 使教育管理工作向着

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环节 , 也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转变职能 , 通过政策、法

规、信息、评估等手段 , 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监控和指导的重要举措。② 通过建立、健全并有效

实施评估指标体系 , 可以加强国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宏观管理和指导 ; 促进高等

学校不断明确办学指导思想 , 改善办学条件 , 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 提高管理水平 , 改进教学工作 , 以增

加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力 , 使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上一个新台阶。因此 , 逐步建

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宏观质量监控体系和评估制度 , 引导高等学校走自主办学、依法治教、注

重质量和效益的发展道路 , 是我们面向 21 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法学专业评估的提出

在院校评估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之后 , 专业的评估又提上了日程。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教

学质量评估是首先考虑建立专业评估制度体系的学科。

从宏观上分析 , 法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必然要建立起一整套质量评估体

系。因为院校评估作为一种全方位的评价体系 , 必然是全面的审视整个院校的办学水平 , 而肯定会放弃

掉一些专业的自身要求和发展特色 , 这就有可能忽略一个好的学校中存在着较弱的法学专业或者一个较

差的学校中存在一个较强的法学专业的情况 ; 或者 , 有的时候还可能用一些理工科方面的要求来对法学

教育进行约束 , 这会造成即使学校和法学专业的实力相当 , 也仍然存在着无法了解该专业在全国法学院

系、专业中的位置 , 无从认识其优长及差距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 只有充分建立并运行起一套专业评

估程序 , 才能使有关法学专业认清本身所处的位置 , 查明本身的优缺点 , 了解改进的领域和发展的方

向 , 使自身的建设进入到一个理性的轨道。同时通过建立和运行法学专业的评估体系 , 可以为法学专业

的建设提供一个基准 , 最终对我国法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基本的要求。③ 总之 , 通过评估体系的建立

和运行 , 可以使高等学校的法学专业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

二、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制度设计原则

既然我国的高等教育的院校评估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 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 ; 同时很多国家

对于法学专业的评价也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 也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 ; ④ 所以 , 在设定法学专业的评价

指标体系过程中 , 应当充分利用以前的经验 , 力图贯彻和把握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则 :

(一) 科学性与系统性原则

法学专业评价方案应当力求准确把握法学教育的内在要求与客观规律 , 全面、系统地确认对法学教

育教学质量有重要影响的所有参数 , 以合理指标反映办学单位教育教学质量的总体水平。指标体系必须

充分体现党的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 , 努力遵循教育和教学的客观规律 , 并结合我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

实际情况 ; 同时 , 还力求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出各院校的本科教学工作的现实条件、状态、效果等各

个侧面。因而 , 评估标准的设计应当建立在对于法学教育规律的科学分析和对于我国法学教学单位实际

情况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 既符合法学教育的客观需求 , 也符合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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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比如 , 美国的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杂志每年都会评出最好的 100 所法学院 , 很多其他民间机构也都在这方面进行品评。参
见 : http : / / www1utexas1edu/ law/ faculty/ bleiter/ LGOURMET1HTM , 英国的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 HEFCE) 也会
定期进行包括法学在内的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 , 参见 : http : / / www1qaa. ac. uk/ revreps/ subjrev/ Law/ Law %20Index. htm.

很多学者提出 , 法学人才的培养也应当是多元化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否认。但是我们坚持认为 , 法学人才必须有一个最低
的、起码的要求 , 这是人才之所以被称为“法学人才”的共性要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最低标准 , 那么法学教育质量就无从谈
起 ;“多元化”就会在很多时候成为无法达到教育质量合格的单位的遁词 ; 只有在合乎了这样一套最低要求的前提下 , 才可能
在某一方面加强能力 , 多元发展。

参见钟秉林 :《深化教育改革 迎接新世纪挑战》, 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 : 《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价与建
设》,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27 页。



(二) 通用性与兼容性原则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造应当主要反映法学教育的共性特征 , 但也应当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上反映个

性特征 , 尤其是对于各院校在教学工作过程中所创造的好经验、好办法 , 以及在教育和培养方式等方面

独具特色的内容 , 要给予比较突出的反映。同时 , 还应当保证不同基础、不同条件的各院校之间客观的

可比性。因此 , 可以考虑在历史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水平不同的法学专业之间使用不同的标准

体系 , 通过在基本标准体系中注重共性内容 , 在特别标准体系中注重个性内容的方式 , 一方面对所有的

法学专业有基本的最低要求 , 另一方面能凸显出某些法学专业的优长与特色。这就使不同类型、不同层

次的法学专业的真实水平能够通过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充分的反映。

(三) 导向性与激励性原则

指标设置必须突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 通过指标的设置和评价 , 激励和调动办学单位增加教学投

入的积极性。评价指标应当重点突出 , 体现出当代法学专业教育的关键因素 , 紧紧抓住影响法学教育质

量的着力点 , 准确把握法学教育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对那些影响力较大 , 存在又比较普遍的

要素 , 在制定评价标准的权重方面 , 应给予较大的倾斜。同时 , 对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质量

目标和要求 , ⑤ 以及符合国际、国内社会发展方向的具有较强导向性的重要指标 , 也应合并到评价方案

之中 , 并在权重方面进行特殊考虑 , 以使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 激励学校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

(四) 简明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作为一种具备指导性和操作性的规范 , 评价指标的设置必须简明扼要 , 一目了然 ; 在评价系统中 ,

应当突出重点 , 以定量评价为主、以定性评价为辅 , 这样才能得到一个真正可比较的结果 , 而不至于造

成经过非常繁复的评价最后无法评判优劣的情况。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 就必须注意 , 尽管教学工作涉

及面比较广泛 , 但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质量 , 指标设置不宜过多 , 必须重点突出 , 简单明了。每项指标

的内涵都应有明确的界定 , 而且各项指标之间应当分别考察专业建设的不同侧面 , 避免重叠。此外 , 在

指标体系的整体设计和评价方法上要注意可操作性。力求简便易行 , 尽量减小测评难度和工作量。⑥

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现阶段 , 根据我国法学教育建设仍然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 , 为了使法学教育健康有序的进行 , 保

证人才培养的基准与质量 , 适合针对背景不同院、系、专业的具体情况 , 根据不同的规则要求 , 设置以

下三套法学专业评价标准 :

(一)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

该标准为新设法学专业而制定 , 涵盖建立法学专业的一些最基本硬件要求 ; 由于《高等学校法学专

业设置标准》是为新设法律专业设置 , 是一种法学教育市场的准入要求 , 其目的是“设置门槛”; 所以

只需以条文的形式简明地列举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硬件指标即可 , 而不必进行评估、

打分的程序设计。

(二)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

该标准针对所有已经建立的法学专业而制定 , 涵盖法学专业存续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硬件和软件要

求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的目的是“设置底线”, 使多数法学专业的建设有

一个可供参照的最低要求体系。在评估指标体系的确定上 , 应当体现法学教育的共性要求 , 提出我国现

阶段培养合格法学人才所必需的教育条件 , 瞄准法学专业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基本要件 , 确立

一系列硬性指标和部分弹性指标 , 要求所有的法学专业必须达到这些指标的最低标准。同时 , 在这套体

系下也应当体现出全国各法学专业在达到基准方面的程度 , 所以该体系宜采取列举指标、划分档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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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参见侯光文 :《教育评价概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125 - 126 页。

比如 , 教育部 2001 年 9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对于高等教育提出了普遍的质
量要求 , 同时对于法学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 , 如新教材使用、外语教学等。



定不同情况下的分值 , 最后根据总分值判断该法学专业的教学质量水平的方法。

(三)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

该标准针对已经通过合格评价的法学专业而制定 , 涵盖法学专业存续和发展的较为全面的硬件和软

件指标 , 并着重鼓励创新和教学特色。《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的目的是“挑精选优”,

所以在进一步加强基本硬性指标要求的同时 , 应更注重该专业的个性发展 , 瞄准法学专业建设中的高、

新、精、尖的体现方面 , 力图将表现突出、水平卓著的法学专业通过这一标准遴选出来 ; 为此 , 也应当

在专业之间构划出可比的标准。《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和《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

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虽然有明显的差异 , 但也宜采取列举指标、划分档次、确定不同情况下的分值 ,

然后根据总分值判断该法学专业的教学质量水平、比较个法学专业的质量高度的方法。

四、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

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 , 受教育部高教司的委托 , 我们初步草拟了《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和《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三套规范

法学专业教育质量的方案。

(一)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的基本情况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建立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普通高等学校的设置要求基础之上 , 其

中 , 进一步规定了必须开出 14 门专业核心课及其最低课时数、非核心专业课的门数及最低课时数、专

业课教师的总人数 (20 人以上) 、职称分布、年龄分布、法学类图书和期刊的基本藏有数。这些核心硬

件是法学教育启动和进行不可或缺的条件。⑦

(二)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的基本情况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方案》定位于合格标准 , 以基本规格为主 , 同时体现时

代发展的要求 , 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在确定设置评价指标和分值时 , 注重基本办学条件和教学建设 , 体

现专业评价的最基本的硬件方面和个别主要的软件方面。在合格评价中 , 设定了一些一级指标和二级指

标。一级指标是涵括性指标 , 反映办学水平的某一重要方面 ; 二级指标是操作性指标 , 可直接用于评估

操作 ; 按照实际表现对照相应的等级赋予相应的分值。该指标体系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

11 着眼专业。传统的院校评估进行全面衡量 , 而且有些观测点倾向于理工科要求而忽视文科教学

的内在规律和内在要求 , 这使评估耗时长久 , 有时还会带来一些不便。为避免上述情况的产生 , 本方案

所涉及的观测点都集中在专业建设上 , 而对于那些专业评价中不必考察的指标 , 如学生综合素质 (包括

学生的思想素质、身体素质) 及课程测试方面的公共外语通过率 , 因涉及到全校统一安排的教育教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教育课、体育课及公共外语课) , 而不由法学院 (或系、专业) 承担 , 不

在专业合格评价指标内设置。

21 指标简明。本评价方案只设立 5 个一级指标 , 即 (1) 专任教师队伍 ; (2) 法学图书资料 ; (3)

人才培养 ; (4) 教学管理 ; (5) 教学效果。下设 19 个二级指标 , 将一级指标细化 , 总分 110 分。内容

简洁 , 观测点明确 , 力争做到抓大放小 , 只考察那些对培养合格法学人才最有影响的关键因素。

31 主次分明。本方案在一些重要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中 , 明确规定了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 , 即

核心指标。核心指标的方面与《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设置标准》基本相同 , 为基本办学条件 , 具有关键意

义。具体包括专任教师队伍方面的要求、图书资料方面的要求、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方面的要求等方

面。在进行评价时 , 核心指标达到与否对于评价结果的合格与否具有重要的意义。

41 定量分析。由于本评价方案主要都涉及硬性指标 , 所以大多数观测点可以直接确定一个数量标

准 , 并以可直接观察的数量为基础划分赋予分值的阶梯 , 在达到不同的数量时直接得出考察结果。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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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院校教学评价一般采取将观测点分 A、B、C、D 等的方法来对一个院校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评价 , 将这

些等级指标综合起来 , 再通过权衡 , 最后决定该院校的教学水平。这种方法存在着一个问题 , 就是评价

的结果只是一堆 A、B、C、D 的罗列 , 很难在被评单位之间直观的比较总体结果 , 这样就难于最终达到

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目的。在我们设计评价方案时 , 采用了直观的考卷式的办法 , 将有关观测点按照

其在评价中的重要程度赋予一定的分值 , 在实际评价时 , 每一项都会参照其现实情况而得到一个相应的

得分 , 将这些项的得分相加 , 直接就可以得出总分 , 这样就可以非常迅速而直观的看出被评单位的总体

水平 , 利于在单位之间进行横向比较。

51 自由裁量。尽管多数指标是可以量化的 , 但是我们认为一些教学质量方面的问题仍然无法通过

数字来解决问题。比如 , 法学专业资料能够被师生利用的条件情况、学生的专业素质、毕业生的表现通

过提供的数字可能说明一些问题 , 但不会是决定性的。因而 , 通过专家组 (自评时也可以通过建立专家

组的方式) 对有关情况有了一定的直观感受和具体分析之后能够得到较为科学和准确的结果。因此 , 在

这些方面 , 我们尝试采用较为模糊的标准 , 赋予专家组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 专家组成员可以运用自己的

经验做出更为合理的评价 , 从而使评价趋向于合理化。

在这些基本出发点上所设计的合格评价标准体系 , 能够筛选出合格的法学专业 , 这些专业所培养出

的人才能够符合现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格。这一指标体系经过法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

会、有关高校和包括法学学科在内的高等教育专家多次讨论和研究 , 已基本成型 , 教育部高教司于

2002 年 9 月颁布试行。⑧

(三)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的基本情况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标准体系的设计 , 定位于优秀标准。评价指标的设置及分

值确定 , 注重办学条件和教学建设的整体水平和特色 , 体现出专业评价较为详尽的主要硬件方面和软件

方面。合格评价方案所侧重的软、硬件指标 , 在该标准中也同样予以体现 , 但是评分标准具有显著的区

别 ; 该评价方案中特别体现反映高水平办学及办学特色的有关指标 , 一般应当在经过合格标准评价之后

获得通过的有关法学专业再参与优秀评价的进行。因为通过合格标准评价意味着在基本办学方面条件具

备了较为全面的基础 , 只有这样的法学专业 , 才有可能在优秀评价中得到较为全面的质量展现。

在优秀评价指标体系中 , 设定了 7 项一级指标 , 28 项二级指标 , 110 个具体评价项目。总分 260

分。一级指标是涵括性指标 , 反映办学水平的某一重要方面。包括以下 7 项 : (1) 教学条件 ; (2) 教学

管理 ; (3) 教学建设 ; (4) 教学效果 ; (5) 科研水平 ; (6) 学术氛围 ; (7) 办学特色。

二级指标一级指标的进一步分类 , 分别包括 :

(1) 教学条件 : 教学经费、师资建设 (专业课教师) 、教学场所、生活设施、教学科研设施 ;

(2) 教学管理 : 管理人员组成、管理制度体系 ;

(3) 教学建设 : 教学思想、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学技术 ;

(4) 教学效果 : 学生基本素质、课程测试、在校学生专业素质、毕业生就业、毕业学生反馈 ;

(5) 科研水平 : 科研成果、成果效应、科研项目 ;

(6) 学术氛围 : 校内学术风气、学术交流 ;

(7) 办学特色 : 多层次办学情况、联合办学情况、提供法律服务情况、在校本科生数、教育改革情

况、其他特色、优长。

二级指标之下设定了一些三级指标 , 是直接可以进行评估操作的具体表现指标。

优秀评价方案与合格评价方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 合格评价注重查看被评单位能否培养出合格的本

科生 ; 而优秀评价方案注重考察被评单位能否在法学研究和法学实践领域有较高的声誉和较大的影响 ,

所以也非常注意研究生培养和科研、实践情况。预期通过本套方案的评估 , 较为公正和全面的对我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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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建设的优势力量进行筛选、评价和比较。⑨

五、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程序设计

(一) 评估主体

我们认为 , 法学专业教学工作评价适宜采取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如 , 在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在行政上直接进行协调并组织进行评估活动 , 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在业务上提供指引并进

行监督 , 被评单位 (法学院、系、专业) 及其所在的学校的教育主管部门与评估专家组直接进行评估活

动 , 被评学校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教委 (高教局) 协助配合。这种方式可以使各方面的力量

积极调动起来 , 真正为提高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进行努力 ; 同时能够保证评估工作的顺利、高效进行 , 保

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二) 评估总体程序

被评单位应当首先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要求 , 按照公布的有关方案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价 , 除填报评

价量表和实测统计表外 , 需写出自评报告上报教育部高教司。然后 , 高教司组织专家组赴被评单位进行

实地考察和评价 , 并与被评单位交换意见。继而 , 专家组根据自评及实地考察的结果 , 向高教司提出报

告 , 并提出评价结论的建议。如果被评单位与专家组有不同意见 , 可向高教司提出申诉。高教司根据专

家组的报告和被评单位的申诉 , 最后做出正式评价结论 , 在适当媒体上予以公布。

(三) 自评报告

自评报告是自我评价的表现形式。积极有效的自我评价有利于法学专业的积极、健康发展。�λυ 自评

报告的具体程序是 :

11 被评价的法学院、系、专业应当按教学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标准 , 并在广泛发动本专业师生员工

参与教学工作评价的基础上进行自评 , 撰写出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内容应根据国家教育部高教司有关文

件要求 , 其内容应实事求是 , 简明扼要 , 重点突出 , 客观、综合地反映法学专业教学的工作和教育质

量。自评报告的内容主要应包括 : ①该法学专业的基本情况 ; ②自评的进行方式 ; ③评价结果及各项评

分的主要依据 ; ④存在的重要问题 ; ⑤改进工作设想、思路、措施。

21 认真填写评价方案中的各种表格。

31 收集各要素的评价依据材料 , 并将原始资料按评价要素顺序分别整理成卷 , 如因原始材料过多等原

因不宜集中时 , 应说明存放的部门。被评价学校将材料于评价专家组赴校前备齐 , 供专家组评价时查阅。

(四) 评价专家组赴校考察

专家组赴校评估是外部评价的具体方式。科学、客观的外部评价能够促进法学专业的比较 , 激励法

学专业提高质量。�λϖ 专家组赴校评估的具体步骤是 :

11 评价专家组人员的组成和进校日期由教育部高教司统筹安排后通知被评法学院、系、专业。

21 评价专家组赴校前应仔细认真地审阅学校自评材料 , 确定进校后的考察计划、分工及初步的日

程安排。

31 评价专家组赴校考察的主要方式有 : 听取情况汇报、组织学生和教师座谈、查阅背景材料、检

查教学文件档案、参观教改成果展示、实地参观考察资料室、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听课、测试、了

解毕业生分配及成长情况、问卷调查等。

41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专家组集体讨论 , 提出对该法学院、系、专业的评价要点 , 在

离校前就考察情况与评价结论建议的要点与校领导交换意见。

51 赴校考察结束后半个月内 , 撰写考察报告和评价结论建议 , 上报教育部高教司。考察报告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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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 评价人员、评价方式方法、评价结果及主要依据、学校 (院、系、专业) 特色、主

要问题、改进意见等。考察报告应有各评价专家的签字。

61 专家组将评估结果反馈给被评法学院、系、专业。

(五) 评价结果的做出和公布

在合格评价体系中 , 评价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种。合格系指核心指标均达到底线要

求 , 且评价总分在 60 分以上 ; 或者核心指标有 1 项未达底线到要求 , 而评价总分在 60 分以上者 ; 不合

格系指核心指标有 2 项或 2 项以上未达到要求 ; 或者核心指标有 1 项未达到要求 , 且评价总分在 60 分

以下 (不含 60 分) ; 或者硬性指标均达到要求 , 但评价总分未达 60 分者。

在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中 , 评价的结论分为“合格”、“中等”、“良好”和“优秀”四种。合

格系指已经通过合格评估 , 但优秀评估总分在 135 分以下的法学专业 , 满足了法学专业建设的基本要

求 , 但需要在多方面加强建设。中等系指评估总分在 135 分以上、160 分以下的法学专业 , 教学质量基

本有保证 , 但教学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良好系指评估总分在 160 分以上、235 分以下的法学专业

为良好法学专业 , 能够培养出符合要求的法学人才 , 还需要在某些领域向更高水平努力。优秀系指评估

总分在 235 分以上的法学专业 , 教学水平处于国内先进行列 , 能够培养出较为优秀的法学人才。

在评价结束后 3 个月内 , 专家组将评价结果反馈给被评估的单位 , 提出改进或整顿的意见和建议 ,

并在适当的媒体进行公布。

六、法学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的影响

教学评价的评估结果将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通过这一体系的建立和推行 ,可以保证法学教育

事业健康、有序、高效地发展 ,适应 21 世纪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对法学、法律人才的需求 ;加强对法

学教育的必要宏观管理 ,防止和克服发展中的偏差和失误 ;增进学校之间的了解和学习 ,以评促建 ;全面提

高法学教育的办学质量。随着评估工作的逐渐成熟和推广 ,其影响将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内部影响

11 该标准体系会产生一种标尺和导向的作用 , 相关法学专业的决策层、管理层会对该法学专业的

建设与发展有更为明确的方向 , 在培养方案、师资建设、教学硬件配置方面加大力度。

21 相关法学专业内的教学人员和学生会更加了解法学专业人才的衡量尺度 , 有利于其提出建设性

意见 , 促进该法学专业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二) 外部影响

11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力度。教学评估的结果会直接关系到有关专业从教育部、地方教育主

管部门或者学校取得财政拨款等方面支持的水平。

21 中学生高考的学校、专业选择。教学评估的结果通过公布使全社会都对法学专业的具体水平有

一个基本的了解 , 这样中学生高考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选择符合自己水平的院校和专业。

31 社会联合办学的伙伴选择。社会联合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选择教学水平和知名度较高的学校和

专业。教学评估的结果可以作为社会办学的投资者决定投资方向和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41 社会教育投资的投向选择。社会教育投资包括教育捐款、学生助学金、奖学金 , 除了校友捐助

之外 , 大多属于学校的水平和声誉有关。教学评估的结果可以作为一种指南。

51 国际教学研究交流的伙伴选择。国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中国寻求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合作伙

伴 , 也要了解有关院校、专业的整体实力和办学水平 , 评估的结果也可以作为寻求合作对象的依据。

61 毕业生就业的比率和流向。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拓展 , 双向选择成了高校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式。

教学评估的结果可以为需要人才的单位在诸多院校中选取自己认为合适的人才进入本单位。

〔责任编辑 : 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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